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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本次转让的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系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转让方”或“乙方”）持有的上海瑞恩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恩”）定金债权 1,000万元及该定金债权衍生的相关

权利。 

2、公司拟将标的债权转让给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捷能”或“受让方”或“甲方”），标的债权的转让价格为 1,500万元。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公司债权转让的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次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审批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264630348F 

注册资本：2029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葛方明 

注册地址：青岛市四方区四流南路 102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股东：葛方明等 52名自然人持有 76.10%；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 19.02%；青岛市机械工业总公司持有 4.88%。 



 

经营范围为：电力工程总承包三级；汽轮机主、辅机制造与销售；燃气轮机

制造、销售；发电机主机、辅机和其它电力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及配件的生

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冷却设备、冷却塔及相关产品系统的设计、制造、销售；

电站设备成套经销、安装和调试；环保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机械加工服务；

精密铸件制造和销售；双燃料汽车动力装置及配件制造、销售；汽车零件、汽车

电器及测试仪器的制造和销售；机电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

安装、调试、维修保养；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普通货物运输；产品包装、仓储；

进出口业务（按外经贸部门〈97〉17号、〈99〉39号文核准范围经营）；餐饮服

务（限分支机构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经营状况：2016年 12月 31日，青岛捷能资产总额约为人民币 624,898.54

万元，净资产约为人民币 99,928.06 万元；营业收入约为 155,438.05 万元，净

利润约为 348.50万元。 

青岛捷能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对上海瑞恩的 1,000万元债权及相关附属权利、权益，该

部分债权账面价值为 750万元。 

债权取得方式： 

公司于 2014年 7月 9日与上海瑞恩签订了《关于福建瑞联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上海瑞恩将其有的福建瑞联 75%股权以人民币 11,983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公司依据该股权转让合同向上海瑞恩支付了 1000万元定

金，但因上海瑞恩的违约，股权转让未成，乙方于 2014年 12 月 19日向上海瑞

恩发送了《关于终止股权转让的通知函》，上海瑞恩于 2014年 12月 26日回函表

示同意终止福建瑞联公司股权转让的要求。 

交易标的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同意将所持有的上海瑞恩 1000万元定金债权及该定金债权衍生的相

关权利。 



 

2、公司将标的债权全部转让给青岛捷能，转让价格为 1500 万元。 

3、债权依据和凭证：乙方与上海瑞恩签订的《关于福建瑞联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乙方发给上海瑞恩《关于终止股权转让合同的通知函》、定

金支付凭证（付款单据）、上海瑞恩同意终止福建瑞联公司股权转让的文件，以

及乙方的催收文件等。 

4、交易价款支付：合同生效后三日内，公司将债权依据资料交付给青岛捷

能。青岛捷能收到公司的债权凭证及公司向债务人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后三日内，

向乙方支付债权转让款 1500万元，公司收款后向青岛捷能出具合法票据。如青

岛捷能逾期支付的，每逾期 1 日，须以应付款项为基数，每日按千分之一向乙方

支付违约金。 

5、债权转让通知：本债权转让合同生效后三日内，乙方应当通知上海瑞恩

公司，完成通知程序，并将通知文件交付甲方，确保债权转让生效。 

6、合同生效条件：（1）甲、乙双方签订的《福建瑞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资

产转让合同》生效；（2）余热发电资产已交付。若上述条件未满足，则本债权转

让合同不生效，各方均无需履行，且不负任何责任。 

五、本次交易对于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海瑞恩终止福建瑞联股权转让合同至今，一直未能收到上海瑞恩应

返还的 1000 万股权转让定金及相应补偿价款。本次债权转让成功完成后，公司

将全额收回 1,000万元股权转让定金。因以前年度按照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已对上

述应收款项计提了 250万元的坏账准备，现由于收回该笔应收款项，上述坏账准

备计提将予以冲回，最终将增加公司收益 750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债权转让合同》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4月 27日 

 




